
附件 4

2022 年海沧区地方政府债务情况说明

1、2021 年末，海沧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380,000 万元、其中：

一般债 120,000 万元，专项债 260,000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376,370 万元（不含抗疫特别国债），其中：一般债 120,000 万元，

专项债 256,370 万元。

2、2022 年海沧区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100,000 万元，其中：

（1）一般债 10,000 万元，主要用于保障性安置房等基础设

施项目。

（2）专项债 90,000 万元，主要用于新城产业园区、旧城旧

村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

3、2022 年地方政府债务付息及手续费支出 13,600 万元。

4、2022 年末，海沧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80,000 万元、其中：

一般债 130,000 万元，专项债 350,000 万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76,370 万元（不含抗疫特别国债），其中：一般债 130,000 万元，

专项债 346,370 万元。


